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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大华核字[2018]002125号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方电热）《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以下简称

“募集资金专项报告”）。 

一、董事会的责任 

东方电热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募集资金专项

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东方电热募集资金专

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

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

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东方电热募

集资金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检查、重新计算以

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

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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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东方电热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深圳证券交易

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

式指引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东方电热2017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东方电热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东方电热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

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张俊峰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宋婉春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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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自 2011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在创业板上市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共有两

次募集资金。 

(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发行字[2011]62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

商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300 万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25.88 元。截至 2011 年 5 月 13 日止，本公司共

募集资金 595,24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35,993,58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559,246,420.00 元。 

截止 2011 年 5 月 13 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上海上会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上会师报字(2011)第 1450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013 年 11 月 2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全资子公司珠海东方制冷空调

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东方”）将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5,025.93 万元转为超

募资金，用于全资子公司江苏瑞吉格泰油气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吉格泰”）拟投资

建设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 

此次变更后，公司计划对 4 个具体项目使用募集资金，共计 158,680,700.00 元，超额募

集资金为 400,565,720.00 元。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567,789,936.84 元，其中：

本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32,223,602.04 元；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567,789,936.84 元；2017 年度未使用募集资

金，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21,063,096.57 元。 

(二)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607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59,347,181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0.11 元。截至 2015 年 11 月 13 日止，公司

实际已向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21,760,633 股；向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18,793,273 股；向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15,825,914 股；向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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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行 2,967,361 股，募集资金总额 599,999,999.91 元，扣除相关承销保荐费人民币

12,02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587,979,999.91 元，已由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13 日存入公司开立在中国农业银行镇江新区支行账号为 10320201040226125

的募集资金专户内；减除其他各项发行费用 689,347.18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87,290,652.73 元。 

截至 2015 年 11 月 13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15]001104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512,859,137.73 元，其中：公

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57,263,717.64 元； 2017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289,514,471.16 元，其中：募投项目投入 25,814,471.16 元，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263,700,000.00 元。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90,079,667.84 元，

其中：银行存款 79,667.84 元；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本增益系列 205 期收益凭证（产品

代码：SAC605）理财产品人民币 5,000,000.00 元；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本增益系列 206

期收益凭证（产品代码：SAC606）理财产品人民币 30,000,000.00 元；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保本增益系列 223 期收益凭证（产品代码：SAD853）理财产品人民币 5,000,000.00 元；

中信银行镇江分行中信理财之共赢利率结构 18292 期人民币结构性理财产品（理财编号：

C171R0192）人民币 50,000,000.00 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

称“管理制度”），该《管理制度》于 2009 年 10 月 30 日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并业经本公司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2011 年 8 月 29 日第一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对该制度进行了修订，2011 年 9 月 15 日本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管理制度》，以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根据

《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

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

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并要求保荐代表人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

少进行现场调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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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办法规定公司董事会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批准开设了 11 个募集资金专户

（此账户仅限于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作其他用途），并按上述规定，做好募集

资金的存储、使用、审批、变更、监督及使用情况披露等。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已

有 10 个募集资金项目已完成并销户，目前实际在用的募集资金专户尚有 1 个。 

郑州东方电热科技有限公司实施的“年产 400 万套电加热器一期装配生产线项目”已

完工，在中国银行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已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销户，

账户于销户时无余额。 

武汉东方电热科技有限公司实施的“年产 500 万套电加热器一期装配生产线项目”已

完工，在中国建设银行武汉沌阳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已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销户，账户余

款 2,225.15 元已于销户时转入一般户。 

镇江东方电热有限公司实施的“工业电加热项目”已完工，在江苏银行镇江大港支行的

募集资金专户已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销户，账户余额 3,067,460.53 元已于销户时转入一般户。 

马鞍山东方电热科技有限公司实施的“年产 400 万套空调用电加热组件建设项目“已

完工，在中国银行当涂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已于 2016 年 5 月 11 日销户，账户余额

1,818,138.29 元已于销户时转入一般户。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施的” 年产 600 万支陶瓷 PTC 电加热器项目“已完

工，在民生银行镇江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已于 2016 年 5 月 8 日销户，账户余额 6,151,426.78

元已于销户时转入一般户。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施的”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完工，在农业银行镇

江新区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已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销户，账户余额 3,931,313.20 元已于销户

时转入一般户。 

江苏瑞吉格泰油气工程有限公司实施的” 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已完工，在工商银

行镇江新区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已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销户，账户余额 4.91 元已于销户时

转入一般户。 

江苏瑞吉格泰油气工程有限公司实施的” 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已完工，在中信银

行镇江分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已于 2016 年 5 月 13 日销户，账户余额 2,625.25 元已于销户时转

入一般户。 

重庆乐旭空调配件有限公司实施的” 投资设立重庆乐旭并购买生产厂房“已完工，在

华夏银行镇江新区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已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销户，账户余额 1,103,266.38

元已于销户时转入一般户。 

珠海东方制冷空调设备配件有限公司实施的” 年产 250 万套空调用电加热器组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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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已完工，在交通银行镇江大港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已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销户，账

户余额 9,763,775.86 元已于销户时转入一般户。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办法规定公司董事会为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批准开设了 2 个募集资金专户（此

账户仅限于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作其他用途），并按上述规定，做好募集资金

的存储、使用、审批、变更、监督及使用情况披露等。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已有 1

个募集资金项目已完成并销户，目前实际在用的募集资金专户尚有 1 个。 

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13 日非公开发现股票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其他发行费用后净额

为 587,290,652.73 元。根据公司 2014 年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拟定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公司将

募集资金中 45,000 万元用于对江苏瑞吉格泰油气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吉格泰”）进

行增资，全额计入注册资本且全部用于瑞吉格泰“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建设。公司将剩

余的募集资金 137,290,652.73 元全部转入一般户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相应的中国农业银

行镇江新区支行专户已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销户。 

3、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本公司与保荐机构东吴证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镇江新区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镇江新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东吴证券分别与子公司镇江东方电热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江东方”）、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大港支行，子公司珠海东

方制冷空调设备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东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大港

支行，子公司马鞍山东方电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鞍山东方”）、中国银行当涂支

行营业部，子公司重庆乐旭空调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乐旭”）、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镇江新区支行，子公司江苏瑞吉格泰油气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吉格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子公司瑞吉格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新区支

行、子公司瑞吉格泰、中信银行镇江新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监

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已经遵照履行。 

4、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镇江新区支行 
32001758836059668888 566,611,360.00 21,063,096.57 活期存款 

2017 年 8 月 26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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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15 日，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首发募集

资金剩余部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首发募集资金剩余部分（具体金额以资金

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一次性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上述

账户余额 21,063,096.57 元尚未转出，仍存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银行存款明细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年末余额 存储方式 

中信银行镇江新区支行 8110501012500079146  79,667.84 活期存款 

2）暂时闲置资金投资未收回金额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理财机构 产品名称 理财产品类型 起息日 到期日 年末余额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本增益

系列 205 期收益凭证(产品代码：
SAC605) 

本金保障型固

定收益 

2017 年

11 月 2 日 

2018 年 1

月 8 日 
5,000,000.00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本增益

系列 206 期收益凭证(产品代码：
SAC606) 

本金保障型固

定收益 

2017 年

11 月 2 日 

2018 年 2

月 5 日 
30,000,000.00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本增益

系列 233 期收益凭证(产品代码：
SAD853) 

本金保障型固

定收益 

2017 年

12 月 7 日 

2018 年 3

月 12 日 
5,000,000.00 

中信银行镇

江分行 

中信理财之共赢利率结构 18292

期人民币结构性理财产品（理财

编号：C171R0192） 

保本浮动收益

类、封闭型 

2017 年

11 月 3 日 

2018 年 2

月 19 日 
50,000,000.00 

合计     90,000,000.00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瑞吉

格泰油气工程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董事会同

意江苏瑞吉格泰油气工程有限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建设进度及保证本金安

全的情况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资金总额不超过 9,000万元，

产品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额度有效期 1 年，自 2017

年 10 月 26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5 日止。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

见。 

三、2017 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2017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

照表》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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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2 年 8 月 23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计划对募投项目中的“家用电器用电加热器(管)生产项目”进行变

更。该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东方制冷空调设备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东方”)

实施，原计划总投资 7,179.80 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12.06%，项目实施完成后可形成年

产空调用电加热器组件 250 万套、小家电及其它日用电加热元件 600 万支的生产规模，此次

变更后仅保留年产空调用电加热器组件 250 万套建设内容，不再建设 600 万支小家电及其它

日用电加热元件。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原项目累计投入 133 万元，仅完成投资进度的

1.85%。变更后的新项目名称为《年产 250 万套空调用电加热器组件建设项目》，仍由珠海东

方实施，计划投资总额为 2,153.87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607.4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546.47

万元。原先已投入的 133 万元计入新项目的投资总额内。新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空调用电

加热器组件 250 万套。所以此次涉及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5,025.93 万元，占公司首次

募集资金净额的 8.99%。 

2013 年 11 月 2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将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5,025.93 万元转为超募资金管理，存放于专用账户，公司拟通过珠海东方使用闲置的超募资

金 5,025.93 万元向瑞吉格泰进行增资，全部用于项目建设，其中 5,0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另外的 25.93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珠海东方向瑞吉格泰增资

5,025.93 万元。 

2017 年 1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2017 年 2

月 9 日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

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满足瑞吉格泰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建设资

金需求的前提下，缩减募投项目投资规模拟相应调减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26,370

万元（含利息收入和理财收益的净额 763.22 万元），并将调减的募集资金 26,370 万元（含利

息收入和理财收益的净额 763.22 万元）改变用途，一次性永久补充瑞吉格泰流动资金。本

次变更后，承诺投入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金额由原来的 45,000 万

元调整为 19,393.22 万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上述变更用途募集资金 26,370 万元

已转入瑞吉格泰一般户，一次性永久补充瑞吉格泰流动资金。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专项报告 第7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使用（2014 年 12 月

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

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对相关

信息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违规的情形。 

 

 

 

法定代表人：谭荣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罗月芬    会计机构负责人：刘勇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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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5,924.6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6,779.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025.9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8.99%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累计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

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工业电加热器制造项目，注 1 否 6,729.80 6,457.12  6,457.12 100.00 2012 年 4 月 30 日 35.54 4,675.65 否 否 

年产 250 万套空调用电加热器

组件建设项目，注 2 
否 2,153.87 1,778.15  1,778.15 100.00 2014 年 9 月 30 日 -29.01 30.06 否 否 

年产 600 万支陶瓷 PTC 电加热

器项目，注 3 
否 5,019.40 4,702.05  4,702.05 100.00 2013 年 6 月 30 日 1,863.70 10,423.51 是 否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1,965.00 1,680.31  1,680.31 100.00 2013 年 9 月 30 日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898.27  1,898.27 100.00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5,868.07 16,515.90  16,515.90   1,870.23 15,129.22   

超募资金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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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 400 万套电加热器一期装

配生产线项目，注 4 
否 2,000.00 2,000.00  2,036.30 100.00 2013 年 3 月 31 日 4.98 190.20 否 否 

年产 500 万套电加热器一期装

配生产线项目，注 5 
否 2,200.00 2,200.00  2,239.82 100.00 

2013 年 12 月 31

日 
-3.03 192.01 否 否 

年产 400 万套空调用电加热组

件建设项目，注 6 
否 1,000.00 825.25  825.25 100.00 2013 年 4 月 30 日 15.72 104.42 否 否 

投资设立重庆乐旭并购买生产

厂房 
否 1,200.00 1,098.75  1,098.75 100.00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注 7 否 10,025.93 10,025.93  10,033.58 100.00 2018 年 6 月 30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年产 600 万套新型水加热器生

产项目，注 8 
否 8,500.00 8,439.70  8,439.70 100.00 

2012 年 10 月 31

日 
762.26 3,885.09 否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否 14,800.00 17,696.01  15,589.70     不适用 不适用 

基于工业机器人的 PTC 产品全

自动智能生产线项目 
否 954.00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40,679.93 42,285.64  40,263.10   779.93 4,371.72   

合计  56,548.00 58,801.54  56,779.00   2,650.16 19,500.94   

注 1：工业电加热器制造项目，该项目预计效益每年 1,969.91 万元，第一年达产率 60%，自第二年开始达产率系 100%，2017 年度系项目完工投产第六年，按照 100%达产

率，2017 年度预计效益 1,969.91 万元，实际效益 35.54 万元，未到达预计效益； 

注 2：年产 250 万套空调用电加热器组件建设项目，该项目预计效益每年 554.85 万元，第一年达产率 60%，第二年达产率系 75%，第三年达产率系 90%，自第四年开始达

产率系 100%，2017 年度前 9 个月系项目完工投产第三年，其余月份系项目完工投产第四年，2017 年度预计效益 513.24 万元，实际效益-29.01 万元，未到达预计效益； 

注 3：年产 600 万支陶瓷 PTC 电加热器项目，该项目预计效益每年 917.4 万元，第一年达产率 60%，自第二年开始达产率系 100%，2017 年度第四年，2017 年度预计效益

917.4 万元，实际效益 1,863.70 万元，已到达预计效益。 

注 4：年产 400 万套电加热器一期装配生产线项目，该项目预计效益每年 490 万元，第一年达产率 60%，第二年达产率系 75%，第三年达产率系 90%，自第四年开始达产

率系 100%，2017 年度系项目完工投产第四年，2017 年度预计效益 490.00 万元，实际效益 4.98 万元，未到达预计效益。； 

注 5：年产 500 万套电加热器一期装配生产线项目，该项目预计效益每年 924.1 万元，第一年达产率 60%，第二年达产率系 75%，第三年达产率系 90%，自第四年开始达

产率系 100%，2017 年度系项目完工投产第四年，2017 年度预计效益 924.1 万元，实际效益-3.03 万元，未到达预计效益。； 

注 6：年产 400 万套空调用电加热组件建设项目，该项目预计效益每年 1,147.77 万元，第一年达产率 60%，第二年达产率系 75%，第三年达产率系 90%，自第四年开始达

产率系 100%，2017 年度系项目完工投产第四年，2017 年度预计效益 1,147.77 万元，实际效益 15.72 万元，未到达预计效益。； 

注 7：根据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公司决定对瑞吉格泰“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投资进度进行调整，将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调整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项目尚

未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 

注 8：年产 600 万套新型水加热器生产项目，该项目预计效益每年 1,672.15 万元，第一年达产率 40%，第二年达产率系 60%，第三年达产率系 80%，自第四年开始达产率

系 100%，2017 年度系项目完工投产第四年，其余月份系项目完工投产第四年，2017 年度预计效益 1,672.15 万万元，实际效益 762.26 万元，未到达预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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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1)分别于：2017 年 8 月 26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17 年 9 月 15 日，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首发募集资金剩余部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首发募集资金剩余部分（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

结息余额为准）一次性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上述账户余额 21,063,096.57 元尚未转出，仍存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募投项

目） 

（1）工业电加热器制造项目：工业电加热器的主要客户为多晶硅企业，受光伏行业前几年陷入低谷的影响，其上游的多晶硅行业也进入低谷期，

截至本报告期末，当前的多晶硅市场价格总体仍然较低，多晶硅企业投资意愿虽有所上升但市场需求总体不旺，导致该项目产能利用不足，未能达

到预计的效益； 

（2）年产 250 万套空调用电加热器组件建设项目：国内空调行业竞争激烈，在原材料价格波动上涨的同时产品销售价格仍有下降，导致没能达到

预计的经济效益； 

（3）年产 400 万套电加热器一期装配生产线项目：国内空调行业竞争激烈，在原材料价格波动上涨的同时产品销售价格仍有下降，导致没能达到

预计的经济效益； 

（4）年产 500 万套电加热器一期装配生产线项目：国内空调行业竞争激烈，在原材料价格波动上涨的同时产品销售价格仍有下降，导致没能达到

预计的经济效益； 

（5）年产 400 万套空调用电加热组件建设项目：国内空调行业竞争激烈，在原材料价格波动上涨的同时产品销售价格仍有下降，导致没能达到预

计的经济效益； 

（6）年产 600 万套新型水加热器生产项目：市场需求虽有所上升，但新产品市场开发进度低于预期，项目产能尚未完全利用，导致没能达到预计

的经济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尽管机器人技术在其它行业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成功应用，但由于是首次将机器人技术应用于 PTC 生产线的智能化技术改造， 无先例可循，

且 PTC 产品中很大一部分属于非标产品，对项目第一阶段的技术开发和改造工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公司和相关合作方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财力，目前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展，相关技术已经开始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实验验证，但需要改进的地方仍然较多，技术成熟度有待进一步完善。由

于项目第二阶段对智能化生产的技术要求更高，技术开发难度更大，公司与相关合作方经过两年多的技术研发、验证，认为项目第二阶段的产业化

应用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基于以上原因，公司决定终止该项目的第二阶段建设。 

分别于：2017 年 8 月 26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17 年 9 月 15 日，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审议通过了终止《基于工业机器人的 PTC 产品全自动智能生产线项目》 第二阶段的议案。调整后投资为 0 元。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1)2011 年，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5,924.64 万元，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公司计划使用募集资金为 20,894.00 万元，

本次超额募集资金为 35,030.64 万元； 

(2)2011 年 6 月 8 日，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 4,000 万元。2011 年度，公司已使用超募资金 4,00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3)2011 年 8 月 29 日，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计划使用超募

资金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3,000 万元，使用期不超过 6 个月（以董事会批准之日为准）； 

(4)2011 年 8 月 29 日，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使用超募资金 2,000 万元对郑州东方电热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并实施年产 400

万套电加热器一期装配生产线项目；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该项目累计支出 2,036.30 万元； 

(5)2011 年 8 月 29 日，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使用超募资金 2,200 万元人民币设立武汉东方电热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年产 500

万套电加热器一期装配生产线项目；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该项目累计支出 2,239.82 万元； 

(6)2011 年，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司计划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8500 万元人民币投资年产 600 万套新型水加热器生产项目，其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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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超过 6510 万元参于公开竞拍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位于镇江新区机电工业园 A 区标准厂房及土地（标的资产挂牌公示价格底价为 6500 万元），

用于满足年产 600 万套新型水加热器的加工生产和进一步扩大产能的需要，公司已使用超募集资金 6,500 万元通过竞拍取得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位于镇江新区机电工业园 A 区标准厂房及土地；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该项目累计支出 8,439.70 万元； 

(7)2012 年 2 月 27 日，公司已将使用超募资金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 万元人民币全部归还至公司超募资金专用账户； 

(8)2012 年 3 月 26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使用 3,000.00 万元超募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9)2012 年 8 月 23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使用 1,000 万元向马鞍山东方增资，并实施年产 400 万套空调用电加热器组件建设

项目，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该项目累计支出 825.25 万元； 

(10)2012 年 10 月 2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使用超募资金 1,2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重庆乐旭空调配件有限公司，并同意授权重

庆乐旭购买该园区内的“盈田•光电工谷 342”3037 平方米标准厂房，用作生产厂房；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该项目累计支出 1,208.95 万元； 

(11)2012 年 10 月 2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二次会议决议，使用超募资金 3,000 万元永久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12)2013 年 5 月 8 日，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3,800 万元人民币向瑞吉格泰增资，新增资金全部计入瑞吉格泰

注册资本，用于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已使用超募资金 3,800 万元对瑞吉格泰进行增资； 

(13)2013 年 11 月 23 日，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 4,000 万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已使用超募资金 4,00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4)2013 年 11 月 23 日，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由全资子公司珠海东方使用闲置的超募资金 5,025.93 万元向瑞吉格泰进行增资，全部

用于瑞吉格泰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建设，其中 5,0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另外的 25.93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珠海东方

已使用超额募资金 5,025.93 万元对瑞吉格泰增资； 

(15)2014 年 4 月 23 日，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14 年 5 月 20 日，公司 2013 年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江苏瑞吉格泰油气工程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计划使用闲置的募集资金 5000 万元向瑞吉格泰增资，增资额全部计入注

册资本且全部用于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建设。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上述增资事项已经全部完成。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该项目累计

支出首次募集超募资金 10,033.58 万元。 

(16)2014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14 年 5 月 20 日，公司 2013 年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

投资建设<基于工业机器人的 PTC 产品全自动智能生产线项目>的议案》。公司计划使用超募资金 954 万元(含超募资金利息 623.36 万元)。2017 年

8 月 26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17 年 9 月 15 日，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

过了终止《基于工业机器人的 PTC 产品全自动智能生产线项目》 第二阶段的议案。调整后投资为 0 元。 

(17)2016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暨结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截至 2016 年 3 月 29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超募资金投资项目“600 万套新型水加热生产项目”、“年产

400 万套空调用电加热器组件建设项目”、“在重庆设立全资子公司并授权该子公司购买生产厂房”等 4 个超募项目均已经实施完毕，并达到预计可

使用状态，公司将上述项目予以结项并将全部结余资金 7,896,981.67 元永久补充为项目实施主体的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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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2012 年 8 月 23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募投项目中的“家用电器用电加热器(管)生产项目”进行变更，此次变更后仅保留年

产空调用电加热器组件 250 万套建设内容，变更后的新项目名称为《年产 250 万套空调用电加热器组件建设项目》，仍由珠海东方实施，计划投资

总额为 2153.87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607.4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546.47 万元，变更的主要原因为市场坏境的改变，公司为了降低投资风险，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2013 年 11 月 23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珠海东方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5,025.93 万元转为超募资金管理及使用，超

募资金 5,025.93 万元向瑞吉格泰进行增资，全部用于瑞吉格泰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建设，其中 5,0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另外的 25.93 万元计入

资本公积。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上述增资事项已经全部完成。 

2017 年度无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截至 2011 年 5 月 31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工业电加热器制造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32,223,602.04 元。公司第一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镇江东方用募集资金 6,729.80 万元中的 3,222.36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该事项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上会师报字(2011)第 1595 号鉴证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1)2011 年 8 月 29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3000 万元，使用不超过 6 个月，2011 年实际使用 3000 万元用于补充

临时流动资金；2012 年 2 月 27 日，公司已将 3,000 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超募资金账户； 

(2)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3000 万元，使用不超过 6 个月，公司实际使

用 2000 万元用于补充临时流动资金；2012 年 9 月 25 日，公司已将 2000 万元归还超募资金账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1)募投资金结余金额：0.00 元；(2)超募资金结余金额：2,106.31 万元；共计募集资金余额 2,106.31 万元。 

分别于：2017 年 8 月 26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17 年 9 月 15 日，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首发募集资金剩余部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首发募集资金剩余部分（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

息余额为准）一次性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上述账户余额 21,063,096.57 元尚未转出，仍存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活期存款的金额为 2,106.31 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不适用 

(二)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8,729.0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8,951.4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6,37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1,285.9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6,37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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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 否 45,000.00 19,393.22 2,581.45 11,186.85 57.68 2018/6/30  不适用 否 

补充营运资金 否 13,729.07 40,099.07 26,370.00 40,099.07    不适用 否 

合计  58,729.07 59,492.29 28,951.45 51,285.9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根据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公司决定对瑞吉格泰“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投资进度进行调整，将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调整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项目尚未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瑞吉格泰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原计划总投资 104,254 万元。项目产品为海洋油气处理系统，主要用于分离和处理从油、气井口采出的碳

氢化合物流体（包括油、气、水和部分固体成分），产品均为客户定制生产，规格各异。2014 年 8 月，公司推出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拟募集资金 6 亿元，其中 4.5 亿元用于该项目。该笔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于 2015 年 12 月汇入瑞吉格泰募集资金专户，全部用于“海洋油

气处理系统项目”建设。自 2010 年我国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海工装备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来，我

国海工装备制造业迎来了高速发展。然而自 2014 年四季度以来，原油价格进入持续下跌通道，2015 年下半年更是快速下跌并长期保持在

低位运行，导致全球海洋油气开发迎来寒冬，大批项目被暂停或延迟。2016 年年底，随着欧佩克产油国达成限产协议以及非欧佩克产油

国的限产配合，国际石油价格有所缓慢回升。作为主要的能源载体，石油天然气长期需求仍然存在，作为国家战略新兴产业，油气装备

业务长期仍然向好，但全球限产能否长期实现以及美国石油天然气政策的不确定性将会对全球石油价格产生重大影响，公司预期未来一

段时间内海工装备需求低迷形势仍将持续一段时间，短期内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好转。由于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本着对投资者负责

的原则，为降低投资风险，改善募投项目投资效率，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果，公司及瑞吉格泰主动适应市场变化，决定对瑞吉格泰海洋

油气处理系统项目进行变更，缩减项目投资规模，同时相应调减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并将调减出的募集资金一次性永久补充瑞吉格泰流

动资金，并重新编制了《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017 年 1 月 20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和 2017 年 2 月 9 日，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缩减募投项目投资规模相应调减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26,370 万元（含利息收入和理财收益的净额 763.22 万元），并将调

减的募集资金 26,370 万元（含利息收入和理财收益的净额 763.22 万元）改变用途，一次性永久补充瑞吉格泰流动资金。募投项目投资规

模由原来的 45,000 万元变更为 19,393.22 万元。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

更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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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

整情况 

（1）2017 年 1 月 20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17 年 2 月 9 日，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缩减募投项目投资规模相应调减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投入金额 26,370 万元（含利息收入和理财收益的净额 763.22 万元），并将调减的募集资金 26,370 万元（含利息收入和理财收

益的净额 763.22 万元）改变用途，一次性永久补充瑞吉格泰流动资金。募投项目投资规模由原来的 45,000 万元变更为 19,393.22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截至 2015 年 11 月 24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5,726.37 万元。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同意公司子公司瑞吉格泰用募集资金 45,000 万元中的 5,726.37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该事项进行了鉴证，并出具大华核字[2015]004073 号鉴证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以及保

荐机构对该事项均发表了认可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

金额及原因 

募集资金余额 9,007.97 万元。 

结余原因：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尚未完工。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

向 
存放于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金额为 7.97 万元；以理财产品存放的金额为 9,000.00 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

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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